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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背景資料摘要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 2004年機場管理局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
草案 ”)的背景，並概述當中的立法建議，以及在經濟事務委員會 2004
年 2月 23日及 3月 2日的會議上，議員就擬議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管局 ”)
私營化計劃進行商議時表達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機管局是根據《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章 )(下稱 “該條例 ”)
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在赤 角及其附近提供、營運、發展及維持一個

民航機場 (稱為 “香港國際機場 ”)，以及營辦行政長官藉刊登於憲報的命
令而准許進行與機場有關的活動。機管局現時由政府全資擁有，截至

2003年 3月 31日財政年度完結時的股本為 366億 4,800萬元。

3. 財政司司長在 2003年 8月 6日宣布，政府會即時就擬議機管局
私營化計劃展開準備工作。

4. 在研究機管局私營化計劃時，政府的財務顧問發現機管局現

時的債務與股本比率，與香港的公用事業及世界各地的一些選定機場

比較，相對偏低 (附件A)。由於債務成本通常低於股本成本，機管局約
1:4(約 25%)的低債務與股本比率導致其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相對偏高。政
府的財務顧問表示，機管局可透過償還部份政府股本 (即 360多億元的一
部份 )，從而把其資本結構重組至合適的水平，藉此降低其加權平均資
本成本。雖然機管局最終的估值水平亦繫於其他不同因素，包括市場

情況及預計業務增長前景，此安排對估值將有所幫助。此種資本結構

重組亦會有另一好處，就是能在私營化前為政府帶來一些資本收益。

雖然機管局須透過借貸以籌措資金歸還政府，政府的財務顧問估計，

只要政府願意繼續為機管局提供信貸支持，例如繼續作為機管局的大

股東，機管局應可在無損其財務實力及信貸評級的情況下，歸還約 60
億元給政府。資本重組所需的額外借貸會增加機管局的利息支出，並



2

減低其未來數年的純利。然而，將機管局的資本結構重組至合適水平，

長遠而言可改善其資本回報率，並增加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5. 考慮上述各點以後，政府當局擬要求機管局在私營化前歸還

約 60億元股本給政府，機管局的債務與股本比率會因而由現時的約 1:4
變為約 1:2。為了落實有關的建議，政府當局有需要提交一項修訂條例
草案，使減少根據該條例設立的機管局的資本一事得以實行。政府當

局表示，分步推出的做法可讓有關的資本結構重組工作得以早日進

行，機管局因而可把握現時的低息貸款環境，安排有關的借貸。不論

日後私營化的模式和時間表如何，將機管局的資本結構重組至合適水

平的建議，亦會有助提升機管局的業務狀況。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6.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設立可使該條例第 23(1)條下述明的機管局
的股本減少的機制。條例草案旨在明確訂明，立法會可應財政司司長在

他諮詢機管局後作出的建議，藉決議就以任何方式將機管局的資本減少

至該項決議所指明的款額一事訂定條文。此項決議亦可就其他附帶事宜

訂定條文，包括機管局將所減少的資本交還政府及註銷等同交還政府資

本的價值的已發行股份。

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議員在先前進行的討論中提出的關注事項

7. 經濟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2月 23日及 3月 2日舉行兩次會
議，討論政府當局要求機管局在私營化前歸還 60億元股本給政府的建
議。

8. 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支持政府當局在提出私營化的條例草

案前，先落實有關資本結構重組的修訂條例草案。然而，委員曾提出若

干關注事項，包括擬議資本結構重組的利弊，以及將債務與股本比率定

為 1:2(而非約 1:4的現行比率 )是否恰當。委員亦關注到，此項建議對機
管局現時及日後與機場專營商／承包商簽訂的合約有何影響，以及會如

何影響專營商／承包商的僱員。

9. 在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亦藉機會與政府當局檢討與擬

議機管局私營化計劃有關的事宜，當中主要包括下列事宜：

(a) 私營化計劃對在機場島上工作的員工的影響；

(b) 機場費用的規管；

(c) 私營化後維持服務水準及效率的機制；

(d) 機管局的業務範圍及有關競爭的問題，以及防止機管局

在私營化後濫用其壟斷力量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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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私營化後政府對機管局保留的控制權；

(f) 私營化後如何平衡有關各方的利益衝突；

(g) 外國在機場私營化方面的經驗；

(h) 政府可否在機管局私營化前收回機場島上仍未被劃作機

場運作設施和機場支援設施的用途的土地；及

(i) 各項私營化方案的利弊。

10. 委員可參考事務委員會 2004年 2月 23日的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321/03-04號文件 )及2004年3月2日的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685號
文件 )所載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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